南宫市人民政府

关于2022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
按照要求，现将2022年度我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管理情况

（一）基本情况

我市国有企业有南宫市德聚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南宫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2个集团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13个，截至2022年底，资产总计120242.94万元，其中：流动资产47049.12万元，固定资产17918.29万元，在建工程25730.17万元，无形资产17218.17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3815.11万元；负债40355.1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26157.59万元，非流动负债14197.53万元；所有者权益79887.82万元。营业收入7177.89万元，营业成本7966.84万元，其他收入514.57万元，净利润-274.38万元。

（二）管理情况

2022年，是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的最后一年，也是国有企业改革关键的一年。一年来，我市在上级部门和我市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开拓进取，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上取得了明显成效。

1、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党建工作，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企业章程，中共南宫市委组织部、南宫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国有企业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示范文本》，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充分发挥了企业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

2、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一是全面推进专业尽责、规范高效的董事会建设，不断完善专业化外部董事队伍建设，出台了《南宫市监管企业董事会及董事评价暂行办法》、《南宫市监管企业外部董事履职工作指引（试行）》、《南宫市监管企业外部董事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为董事会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建立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的管理制度，出台了《南宫市授权放权清单（试行）》，有效推进经理层授权工作的开展。

3、在不断深化提升改革的同时，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邢台市国资委监管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法办法》的通知》，并在我市国有企业开展了“深排查 强监管 严追责”专项检查，使我市国有企业在强化发展的同时，做到了规范、阳光运行。

4、优化国有资产监管格局。完善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出台了《南宫市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试行）的通知》，大力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二、国有金融企业资产管理情况

目前我市金融企业没有县级管理的国有金融资产。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一）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账面净值，下同）229774.19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3705.81万元，固定资产净值79033.80万元（原值154582.61万元，累计折旧75548.81万元），在建工程86277.50万元，无形资产净值3773.03万元（原值5193.62万元，累计摊销1420.59万元），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40251.17万元；负债总额19951.41万元；净资产209822.77万元。

（二）资产配置情况

2022年配置固定资产5898.92万元，其中：土地、房屋及构筑物1206.18万元，占20.45%；设备4170.67万元，占70.7%；文物和陈列品11.54万元，占0.2%；图书档案92.08万元，占1.56%；家具、用具、装具及动植物418.45万元，占7.09%。无形资产40.34万元，均为计算机软件购置。

从配置方式分析，新购5118.01万元，占86.17%；调拨205.49万元，占3.46%；接受捐赠136.93万元，占2.3%，其他方式新增478.84万元，占8.07%。

（三）资产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自用固定资产（原值）154582.61万元，其中，在用153352.65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99.2%；其他待处置（待报废、毁损）等1229.96万元，占账面固定资产总额的0.8%。自用无形资产（原值）5193.62万元，占账面无形资产总额的100%。

（四）资产处置情况

2022年度，共计处置资产504.92万元。其中：无偿调拨（划转）385.51万元（不包含南宫市检察院、南宫市人民法院资产），占76.35%；报废报损97.87万元，占19.38%；其他方式21.55万元，占4.27%。

（五）资产收益情况
2022年度，出租出借固定资产收益3.8万元。

（六）资产管理情况
为切实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一是健全我市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体系，规范我市国有资产配置、处置、使用等管理流程，出台了《南宫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南宫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南宫市财政局关于开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南宫市财政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文件，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了我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水平；二是不断夯实我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基础，明确责任，强调“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财政部门要强化和落实综合管理职责，加强固定资产管理顶层设计，明确固定资产管理要求；部门切实履行固定资产监督管理职责，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机制，组织落实固定资产管理各项工作；各单位对固定资产管理承担主体责任，并将责任落实到人。三是依托河北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资产模块）开展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专项治理工作，通过该项工作各单位完善了资产数据，确保了登记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规范；实时统计资产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及时、详实、准确的资产数据。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一）自然资源基本情况

1.矿产资源基本情况

根据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快做好地质灾害和矿产资源压覆区域评估工作的紧急通知》，认定我市为无重要矿产资源区，全域无查明重要矿产资源区，域内不涉及采矿权。目前正在谋划办理南宫市城区和段芦头镇地热采矿权出让工作。

2.土地资源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市湿地4.86公顷，耕地53204.67公顷，园地1366.06公顷，林地13398.89公顷，草地405.58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12895.47公顷，交通运输用地3012.63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618.35公顷，其他土地420.30公顷。

（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按照国家、省和邢台市工作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高质量编制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保障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用地需要。完成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经过市委、市政府集体研究，将纳入中心城区城镇边界的范围进一步优化用地布局，确保规划的可实施性。

目前，规划成果分别通过了南宫市规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会审查，经南宫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查通过后已报邢台市人民政府。

（三）自然资源保护情况

近年来，我市严格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与耕地保护，严肃处置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切实稳定全市耕地面积，稳定粮食生产。根据2022年国土变更调查最新成果显示，我市现有耕地面积80.17万亩，相比2021年净增加3639亩。

（四）建设用地供应情况

全市2022年建设用地供应量宗地数110宗，面积108.9236公顷，按供应方式分：划拨36宗，面积17.7616公顷，全部为无偿划拨；出让供应74宗，面积91.1620公顷，成交价款32483.8000万元。按土地用途分：商服用地1宗，面积3.5060公顷，成交价款4313万元；工矿仓储用地59宗，面积72.1144公顷，成交价款10412.8万元；住宅用地9宗面积9.372889公顷，成交价款16088万元；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9宗，面积21.7155公顷，其中无偿划拨14宗面积15.5467公顷，出让5宗面积6.168721公顷，出让价款1670万元；特殊用地1宗面积1公顷、交通运输用地20宗面积1.0656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宗面积0.1493公顷，全部为无偿划拨供应。

五、国有资产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存在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市在国有资产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有些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国有企业改革需不断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公司各项制度还需完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

2.国有资产管理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随着近些年来国家、省、市对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涉及国有资产监管的事项也越来越多，而我市资产管理工作多由财务人员兼顾，缺少专门的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的岗位和人员，导致监管责任不够明确。

（二）下一步工作思路

1.进一步构建国有企业改革新格局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进一步深化我市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和人事管理工作，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2.加强宣传，逐渐增强我市国有资产管理意识

主动加强与上级资产管理部门的沟通，确保将各级资产管理的政策、制度落到实处，综合考虑我市资产管理的现状，完善国有资产从进到出的全流程监管体制。

3.加强培训，引导各单位逐步配备专职的资产管理人员

在各单位中加强宣传，建议各单位设置专门的资产管理岗位和人员，着力开展国有资产监管政策和技能培训，借助河北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资产模块）实现对全市国有资产的动态监管。

4.推进国有资产提质增效

督促主管部门落实主体责任，结合内部审计、监督，强化对下属单位资产的全面管理，严格执行政府过紧日子政策，试行公物仓，实现国有资产共享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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